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校本部、理外民小項維修作業

	作業步驟
	一、確認請修單為「事務機器設備維修」或「營繕局部維修」。
二、事務機器設備請原提供廠商或專業廠商來檢視並估價。
三、營建小維修水電部分請本校電工會同檢視後即行處理。
四、電工無法處理者，或木工鐵工水泥工部分，委交特約廠商評估報價。
五、進行請修作業簽核流程。
六、奉核後請廠商依限維修完成。
七、與申請單位會同驗收。
八、辦理核銷作業流程。

	作業要領
	一、二萬元以上需三家比價單。
二、利用備用耗材者不用請款核銷，蓋「結案」章回會計。
三、否則依添購耗材核銷二萬元以上需三家比價單。
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會計室

出納組

使用單位

營繕組



	注意事項
	確認使用單位之需求期限


